
洗钱罪“情节严重”中

对于“多次”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

布 《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以下简称 “《洗钱解释》”）， 为实践中更

好打击、 准确指控洗钱犯罪提供了重要指引。

该解释分别规定了自洗钱和他洗钱犯罪的认

定， 明确了洗钱罪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及洗钱罪

与他罪的竞合处罚原则等重要问题。 进一步加强

理解把握 《洗钱解释》 规定， 对于更高质效办理

洗钱犯罪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他洗钱”主观要件

的证明规则
黄泽敏：《刑法》 对洗钱

罪规定了两档量刑规则，第

二档量刑规则要求“情节严

重”。 近年来，洗钱犯罪案件

数量明显增多， 而司法实践

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把握不

一。《洗钱解释》第四条对“情

节严重”如何认定作了规定，

但其中的部分条款仍值得深

入探讨。 比如，关于“多次实

施洗钱行为”，实践中涉案的

洗钱资金很可能发生拆分成

多笔流转、掩饰的情形，对于

“多次”应该怎样理解？

柏浪涛：洗钱罪的本质，

我认为是特殊的掩饰、 隐瞒

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在以往实践中，构成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

罪有一个销赃数额的要求。

其理由在于，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上

游犯罪往往是财产犯罪，

由于财产犯罪的成立

条件有数额要

求，据此销赃也

应该有数额要

求。 对此，我是

持反对意见

的。我认为这

是把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

益罪和上游

的财产犯罪

混淆了。

财产犯

罪成立固然

需要确定犯

罪数额标准，

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所得收益罪侵害的法益并不

是财产权益， 而是司法机关

的追赃活动。 虽然销赃金额

有多少之分， 但对司法机关

追赃活动造成的困难程度并

无区别， 给司法机关追赃活

动制造的障碍也是一样的，

并不是销赃数额越大， 司法

机关追赃就越难。 同样的道

理， 在讨论洗钱罪情节严重

的认定问题时， 即使违法所

得数额低， 但每一次销赃的

行为都意味着破坏了一次金

融秩序和司法秩序， 销赃的

次数越多，情节就越严重。

陈晨 ：关于“多次”的规

定， 其实在不同的刑法条文

以及司法解释中都出现过。

比如， 实践中办理利用未公

开信息交易犯罪案件时，也

常涉及如何认定“多次”的问

题。 因为，此类案件交易往来

是很多的， 如果仅看所涉及

的交易次数， 很容易达到三

次以上。 后来实践中我们探

索达成这样的共识， 行为人

如果只是利用一次未公开信

息，即便是不断地买进卖出，

也宜认定为一次。 基于此，实

践中关于洗钱罪“多次”的认

定，如果只是出于掩饰、隐瞒

一个上游犯罪违法所得的目

的，在一定时间区间内以“蚂

蚁搬家” 式的方式进行了多

次交易， 我也认为还是应认

定为一次。

在“多次”的认定上，不

宜过度扩张， 以避免罪责刑

不相适应。

洗
钱
犯
罪
的
证
明
规
则
与
情
节
认
定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2

2024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一

圆
桌

论

法

“上游犯罪确实存在”

的证明标准

樊传明：《洗钱解释》 第七条规定

了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 行为人逃

匿未到案等例外情形下对洗钱罪的认

定规则。 在这些例外情形下， 对上游

犯罪的证明标准规定为“有证据证明上

游犯罪确实存在”。 我个人认为， 对于

《洗钱解释》 第七条所提到的“有证据

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 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提示性条款， 旨在表明在办理下

游洗钱罪时也应当认定上游犯罪成立。

从 2009 年 《洗钱解释》 所提到的“查

证属实” 到今年 《洗钱解释》 表述的变

化， 我认为只是体现在证明对象上的不

同， 比如不再需要证明所有情节、 所有

定罪影响因子都成立， 只需证明构成犯

罪即可， 但在证明要求或者说要达到的

证明程度上，还是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张鹏飞：《洗钱解释》 体现了对

洗钱犯罪的从严全方位打击和处置精

神。将原解释中的上游犯罪“查证属实”

修改为“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

主要是考虑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多种实际

情况，如果按照以往“查证属实”的表述，往

往会导致洗钱犯罪打击存在障碍。

该解释修改后， 摆脱了以往按照刑拘、

逮捕、起诉、判决等刑事诉讼阶段为认定标

准的思维定势，实行了穿透式、看实质的认

定思路。 即便上游犯罪行为人逃匿未到案，

或因此罪彼罪区分适用了其他非上游犯罪

罪名，只要其上游犯罪事实属于洗钱罪规制

的上游犯罪行为，也对其洗钱行为予以洗钱

罪规制。 只要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事实确实

存在，即便上游犯罪因各种原因未被追究刑

事责任， 也不影响下游洗钱罪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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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晨：在实践中， “明

知” 是认定“他洗钱” 犯

罪中很难证明的问题。

这次 《洗钱解释》 明

确， 认定“他洗钱” 行为

的主观要件是“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

我们认为， 对于“知

道” 和“应当知道” 这两

种“明知” 的程度， 只要

有证据证明， 实践办案都

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知道” 的证明

方法， 要求有直接的证据

证明， 比如有犯罪嫌疑人

直接的供述， 但在司法实践

中很少有这种情形。

对于“应当知道” 的证

明， 则不要求有直接证据，

一般采用推定规则。 而这种

推定其实沿用了“可反驳的

事实推定” 的思路， 包括基

础事实的调查、 推定事实的

形成和推定规则的运用三方

面内容。

其中， 对基础事实的调

查是推定的基础。 推定是不

断创设、 探索事实性规则的

过程， 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办

案人员解决证明上的难题。


